宝安委办〔2019〕9号

关于深入开展厂房、仓库火灾隐患
排查整治的紧急通知
各街镇园区、相关单位，派出所：
4月1日，一二八纪念路465号老板电器物流仓库发生火灾。火灾发生后，市委书记李强专门作出批示，要求立即全面开展厂房、仓库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消除安全隐患。区委书记汪泓、区长范少军要求压实责任，严肃追责、严肃查处。为贯彻落实上级领导批示精神，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抓好当前火灾防控工作，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检查重点
（一）改变建筑使用性质、用途，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
重点检查丁、戊类厂房、仓库改为丙类厂房、仓库，违规设置甲、乙类仓库，违规搭建夹层或阁楼，违规设置办公室、违规住人等行为。
（二）防火分隔不到位
重点检查不同企业之间防火分隔不符合要求；功能性用房与生产、仓储区域防火分隔不符合要求；采用可燃材料夹芯彩钢板作为分隔墙体材料的。
（三）防火间距、消防车道、灭火救援窗等不符合要求
重点检查占用防火间距、消防车道违规搭建或堆放物品的，违规搭建或堆物遮挡或影响灭火救援窗使用的，搭建雨棚或临时搭建物影响排烟散热的。
（四）生产仓储混合设置不符合安全要求
重点检查生产车间超量储存易燃可燃物品的，在生产车间内违规设置易燃可燃物品仓库的，在仓库内违规设置生产、包装等作业的。
（五）电气线路敷设不符合安全要求
重点检查电气线路是否违反规定敷设，仓库内部违反规定使用照明灯及其他电气设备的，集中充电场所设置不符合要求。
（六）建筑消防设施缺失、损坏停用
（七）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消防安全管理不规范
二、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当前火灾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立即行动起来组织执法检查，此项工作将作为今年夏季消防检查工作主要内容之一，各单位要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摸清底数，开展专项行动，特别是各园区、村出租厂房要逐家逐户体检，为长效监管打牢基础。
（二）坚持部门联动。各单位针对老厂房、仓库聚集地公共消防基础设施欠账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推动形成解决方案。公安、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城管等一线执法力量，针对违法建（构）筑物、突出违法行为实施综合执法。
（三）坚持严格执法。对检查出的消防违法行为和火灾隐患，必须责令整改并依法处罚，符合临时查封条件的一律采取查封措施；对违规搭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城管执法部门要坚决拆除；对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一律上报挂牌督办。
（四）加强信息报送。各单位每周四12：00前，将《老厂房仓库聚集区域火灾隐患整治周报表》上报消防支队邮箱。附件3（宝山区厂房、仓库排查统计表）于4月26日前上报消防支队邮箱，消防支队邮箱：fhjdc119@163.com。
此通知。
附件：1、厂房、仓库检查技术要点
2、老厂房仓库聚集区域火灾隐患整治周报表
3、宝山区厂房、仓库排查统计表
   上海市宝山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4月8日
附件1：
厂房、仓库检查技术要点

一、擅自改变使用性质

比较常见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主要有：

1、擅自将丁、戊类厂房、仓库改变为丙类厂房、仓库使用，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2、擅自将丙类厂房、仓库改变为甲、乙类厂房、仓库使用或设置甲、乙类仓库，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3、擅自将厂房改变为仓库使用，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4、厂房、仓库内违规住人，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超出规范要求。（相关要求见附表1）
二、防火分隔不到位

1、在丙类厂房内设置用于管理、控制或调度生产的办公室以及工人的中间临时休息室，未按规范进行防火分隔。
    直接为仓库服务的办公管理用房、工作人员临时休息用房、控制室设置在丙类、丁类仓库内时，未按规范进行防火分隔。（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50h的防火隔墙和1.00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隔墙上需开设相互连通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2、员工宿舍违规设置在厂房、仓库内。

3、防火隔墙、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等防火分隔设施损坏。

4、楼梯间、前室常闭式防火门敞开；防火门闭门器、顺序器损坏导致防火门不能自行关闭。

5、管道穿越墙体处的孔洞、缝隙，竖向管道井与房间、吊顶相连通的孔洞，楼层楼板的缝隙防火分隔不严密。

6、仓库内的防火分区之间必须采用防火墙分隔，甲、乙类仓库内防火分区之间的防火墙不应开设门、窗、洞口。
三、安全疏散

1、厂房的安全出口数量不足。（厂房内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内的每个楼层，其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每座仓库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2、甲、乙、丙类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应采用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

3、在丙类厂房内设置用于管理、控制或调度生产的办公室以及工人的中间临时休息室，未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

4、直接为仓库服务的办公管理用房、工作人员临时休息用房、控制室设置在丙类、丁类仓库内时，未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
5、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车间内超量存放易燃易爆原材料或者半成品。
四、防火间距、消防车通道
1、厂区内局部搭建临时建筑占用防火间距、消防车道。
2、违规堆物堵塞、占用防火间距、消防车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3、易熔材料的采光带（窗）设置面积应为排烟区域建筑面积的10—20%，并应在屋面均匀布置。
4、设置风雨棚的厂房、仓库，每个风雨棚均应高出连接处檐口1m以上，两侧应敞开。
5、厂房、仓库的外墙应在每层的适当位置设置可供消防救援人员进入的窗口。窗口的玻璃应易于破碎，并应设置可在室外易于识别的明显标志。
6、占地面积大于3000m2的甲、乙、丙类厂房和占地面积大于1500m2的乙、丙类仓库，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确有困难时，应沿建筑物的两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
仓库防火间距相关要求见附表2。
五、消防设施
室内消火栓：
建筑占地面积大于300㎡的厂房和仓库。
可不设置室内消火栓场所：
1、耐火等级为一、二级且可燃物较少的单、多层丁、戊类厂房（仓库）；
2、耐火等级为三、四级且建筑体积不大于3000m³的丁类厂房；耐火等级为三、四级且建筑体积不大于5000m³的戊类厂房（仓库）；
3、粮食仓库且无人值班的独立建筑；
4、存有与水接触能引起燃烧爆炸的物品的建筑。
自动灭火系统：
厂房：
占地面积大于1500㎡或总建筑面积大于3000㎡的单、多层制鞋、制衣、玩具及电子等类似生产的厂房，占地面积大于1500㎡的木器厂房；
泡沫塑料厂的预发、成型、切片、压花部位；
高层乙、丙类厂房，建筑面积大于500㎡的地下或半地下丙类厂房。
仓库： 

每座占地面积大于1000㎡的棉、毛、丝、麻、化纤、毛皮及其制品的仓库；
可燃、难燃物品的高架仓库和高层仓库；
总建筑面积大于500㎡的可燃物品地下仓库，每座占地面积大于1500㎡或总面积大于3000㎡的其他单层或多层丙类物品仓库。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1500㎡或总建筑面积大于3000㎡的制鞋、制衣、玩具、电子等类似用途厂房；
每座占地面积大于1000㎡的棉、毛、丝、麻、化纤、毛皮及其制品的仓库，占地面积大于500㎡或总建筑面积大于1000㎡的卷烟仓库；
排烟设施：
人员或可燃物较多的丙类生产场所，丙类厂房内建筑面积大于300㎡且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的地上房间；
建筑面积大于5000㎡的丁类生产车间；
占地面积大于1000㎡丙类仓库；
六、电气线路
1、电气线路穿越或者敷设在易燃可燃材料周边时应采取穿管保护等防火措施；
2、开关、插座等电气配件周围应采用不燃隔热材料进行防火分隔；
3、严禁私接乱拉电气线路，定期开展电气线路检查；
4、仓库内不得设置移动式照明灯具，照明灯具和储存物品的间距不得小于0.5米。
5、可燃材料仓库内宜使用低温照明灯具，并应对灯具的发热部件采取隔热等防火措施，不应使用卤钨灯等高温照明灯具。
6、配电箱及开关应设置在仓库外。
7、配电箱周边及其下方不应堆放杂物。
七、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方面
1、单位应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

2、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3、制定岗位消防安全职责和重点部位管理要求，并定期开展岗位消防安全培训；

4、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5、厂房、仓库产权方应确保出租房屋符合国家消防标准和规范要求，承租方在经营和使用期间应保障消防安全，不得擅自改变建筑物用途，不得破坏和减少建筑原有防火分隔和消防设施，双方应在房屋出租合同中明确各自的消防安全责任和义务；
6、厂房、仓库由两个以上单位管理或者使用的，应当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并确定责任人对共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道进行统一管理；
7、特种岗位人员应当持证上岗，并熟练掌握岗位技能；
8、设置志愿者消防队伍，重点单位应建立微型消防站，员工会使用身边的消防设施器材扑救初期火灾。
仓库的层数和面积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类别
	仓库的耐火等级
	最多允许层数
	每座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m2）

	
	
	
	单层仓库
	多层仓库

	
	
	
	每座

仓库
	防火

分区
	每座

仓库
	防火

分区

	丙

（2项）
	一、二级
	不限
	6000
	1500
	4800
	1200

	
	三级
	3
	2100
	700
	1200
	400

	丁
	一、二级
	不限
	不限
	3000
	不限
	1500

	
	三级
	3
	3000
	1000
	1500
	500

	戊
	一、二级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2000

	
	三级
	3
	3000
	1000
	2100
	700

	备注：仓库内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除冷库的防火分区外，每座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上表的规定增加1.0倍。


丙、丁、戊类仓库之间及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m）
	名称
	丙类仓库
	丁类仓库

	
	单、多层
	单、多层

	
	一、二级
	三级
	一、二级
	三级

	丙、丁、戊类仓库
	单、多层
	一、二级
	10
	12
	10
	12

	
	
	三级
	12
	14
	12
	14

	民用建筑
	裙房，单、多层
	一、二级
	10
	12
	10
	12

	
	
	三级
	12
	14
	12
	14

	
	高层
	一类
	20
	25
	15
	18

	
	
	二类
	15
	20
	13
	15


附件2：
老厂房仓库聚集区域火灾隐患整治周报表
（2019年  月  日至  月  日）

填报单位：                    
	序号
	检查区域名称
	检查单位名称
	检查时间
	出动检查人员
（人）
	发现火灾隐患或违法行为（处）
	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或违法行为（处）
	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份）
	临时查封（处）
	是否责令“三停”
	罚款(元)
	拘留（人）
	是否挂牌督办
	是否函告公布
	是否曝光警示

	例
	XXX
	XXX
	X月X日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
	
	
	
	
	
	
	
	
	
	
	
	

	
	
	……
	
	
	
	
	
	
	
	
	
	
	
	

	1
	
	
	
	
	
	
	
	
	
	
	
	
	
	

	
	
	
	
	
	
	
	
	
	
	
	
	
	
	

	2
	
	
	
	
	
	
	
	
	
	
	
	
	
	

	3
	
	
	
	
	
	
	
	
	
	
	
	
	
	


填报人：                                 审核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3：
宝山区厂房、仓库排查统计表
填报单位：                                                                             
	序号
	街镇

（园区）
	所属村

（园区）
	地址
	建筑结构

（钢混、砖混、彩钢板）
	使用性质

（生产或储存物品种类）（甲乙、丙、丁戊）
	层数
	面积（平方米）
	建筑情况
	建筑年份
	是否存在插层（面积）
	插层性质（办公、住宿、仓库）
	单位负责人
	电话
	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是否有房屋建造手续
	是否违法建筑
	
	
	
	
	
	

	例
1
	XX
	XX村
	宝山区XXX镇xx路xx号x号楼
	钢混
	工业建筑
（乙类厂房）
	3
	8000
	是/否
	是/否
	20xx
	是（xx平方米）
	办公
	张三
	xx
	xx

	
	
	
	……
	砖混
	农业建筑
（丁类仓库）
	……
	……
	……
	……
	……
	否
	住宿
	……
	……
	……

	
	
	
	……
	……
	民用建筑
	……
	……
	……
	……
	……
	……
	仓库
	……
	……
	……

	
	
	XX村
	
	
	
	
	
	
	
	
	
	
	
	
	

	
	
	
	
	
	
	
	
	
	
	
	
	
	
	
	

	1
	
	
	
	
	
	
	
	
	
	
	
	
	
	
	

	2
	
	
	
	
	
	
	
	
	
	
	
	
	
	
	

	备注：
1、钢混指钢筋混凝土建筑；砖混指承重结构柱、墙采用砖或砖砌建筑；彩钢板指屋顶、墙面、门用热镀锌钢板、热镀铝锌板等为基本搭建的临时建筑。甲类：闪点小于28°C液体，爆炸下限小于10%和易自燃物体；乙类：闪点28°C至60°C，爆炸下限大于10%气体和不属于甲类易燃固体、氧化剂；丙类：闪点大于60°C液体、可燃固体；丁类：对不燃物质进行加工，高温下加工难燃物质生产；戊类：常温下使用或加工不燃物质。
2、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请参照附件1（厂房、仓库检查技术要点）进行填写。
3、企业内存在多幢建筑的，以每幢建筑为单位逐一进行统计。


填报人：                                 审核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宝山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4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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